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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出租
北苑一楼厂房2300㎡ 电 话 18257916888
城 店 南 路 厂 房 出 租 13806796876

义西出租
义亭厂房五、六楼 4000㎡15805895350
义亭厂房5099㎡宿舍1560㎡租18957908090
上溪厂房3000㎡、18000㎡13750966677

义东出租
距福田市场5千米厂房租13575947211

金东澧浦新厂房8000㎡13516979728刘

金义东出租

东阳出租

版面中的房产面积均为建筑面积

理财投资

东阳全新厂房 8 万㎡可分租 15805894957

遗失
●陈和弟遗失伤残军人证一本，编
号：浙军G015870，声明作废。
●义乌市经济开发区学校工会委
员会遗失义乌农商银行稠江支行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3387000009503，声明作废。

经研究，现将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东市场 5 号门、
9 号门连廊新能源汽车展示区招商报名的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招商区域基本情况
二区东市场 5 号门、9 号门二楼连廊，其中 5 号

门 连 廊 可 用 于 新 能 源 汽 车 展 示 的 面 积 约 652㎡，9
号门连廊可用于新能源汽车展示的面积约 666㎡，
结合汽车产品的特殊性，划分为 10 个新能源汽车
品牌展示区（详见二区东市场 5 号门、9 号门二楼连
廊布局图）。

二、招商对象及条件
1.新能源汽车授权经销商；
2.有新能源汽车进出口权或自主注册新能源汽车品

牌的贸易企业。

三、报名须带资料
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汽车销售授权

证书的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有自主注册新能源汽
车品牌的贸易企业，还须提供自主注册新能源汽车品牌
的相关材料。

四、定位办法
视报名情况另行确定。
五、展示区租赁期限、费用计收标准及缴纳方式
1.租赁期限：叁年
2.租金起始价：300元/㎡·年。
3.物业管理费：2.78元/㎡·月。
4.空调费：1.03元/㎡·天。
5.履约保证金：20000元/户
6.费用交纳方式：第一年租金、履约保证金在签约前一

次性付清，第二年租金在第一年租金到期前一个月一次性
付清，第三年租金在第二年租金到期前一个月一次性付清。

六、展示区管理办法
1.展示区仅限于新能源汽车品牌形象展示宣传以及新

能源汽车的展示、销售，不得转变用途；
2.展示区按临时租用商位管理，不得转租、转让，租赁

期满后，由商城集团收回展示区使用权；
3.展示区内陈列的新能源汽车须严格遵守市场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使用时须外接电源。
七、办理时间及地点
1.报名时间：2022年12月7日至12月14日，每天9:00-

16:00；
2.办理地点：国际商贸城二区33号门三楼二区东招商

中心。

八、其他
1.符合本次招商报名条件的申报主体，在规定时间内

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主动放弃本次招商、定位资格。
2.根据《浙江中国小商品城信用联合奖惩实施细则》，

对信用积分少于50分的自然人和信用等级为E类的企业，
不予招商入驻。

3.新能源汽车展示区为临时性展区，场地布置突出新能
源汽车品牌以及实车展示，空间布置风格倡导科技简约风格。

九、咨询电话：0579-85191608
本通告由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

贸城第二分公司负责解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商贸城第二分公司
二⚪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关于国际商贸城二区东市场5号门、9号门二楼连廊新能源汽车展示区招商报名的通告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9日分
别对伊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
公司、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义乌伊美电
脑商标织造有限公司、浙江伊美置业有限公司、义乌
聚仁塑业有限公司、义乌伊美望族置业有限公司、浙
江通汇股份有限公司八家公司（以下简称“伊美系公
司”）预重整工作进行诉前纠纷多元化解登记，现预
重整管理人公开招募意向投资人。

有关企业基本情况、报名材料等内容，详见管理
人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伊美系管理人”的招募公告。联
系人：程律师18768498706；杨律师13566960919。联
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朝晖路168号钛合国际
A座22层，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稠州
西路381号，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B栋二楼。
伊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二⚪二二年十二月五日

招
募
公
告

本局于 2022 年 12 月 3 日对当事人杨秀洪（身份证
号：522636****08042418，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丹寨县，暂住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非法出售、购买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案依法作出义执法行罚字[2022]
第043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现予以公告。

现查明：
1.当事人杨秀洪于2021年2月16日、25日在义乌市

上溪镇帮助姜河分别将两只画眉鸟以780元、560元的价
格售卖给杨秀贤等人，其中 780 元全部转账给了姜河，
560元只转了400元给姜河；

2.当事人杨秀洪于2021年2月25日、27日，分别将
两只画眉鸟在义乌市上溪镇吴店以300元、290元的价格
售卖给余金；

3.当事人杨秀洪与黄李祥于2021年2月25日、3月
15日，分别在义乌市稠江街道下何宅村、佛堂镇从兰海
恰处以260元、360元的价格购买两只画眉鸟；

4. 当事人杨秀洪于2021 年3 月17 日在义乌市上溪
镇由祝先强支付 300 元差价交易双方持有的两只画眉
鸟，于 3 月 24 日在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由祝先强支付
150元差价交易双方持有的两只画眉鸟。

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当事人
杨秀洪交易的鸟类为画眉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局令（第46号）《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规定，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按照《陆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录》所列野生动
物基准价值的五倍核算。一只画眉鸟的基准价值为1000
元，因画眉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应按照基准价
值的五倍核算，即一只画眉鸟的整体价值为5000元。

以上事实当事人杨秀洪的公安讯问笔录、黄李祥的
公安询问笔录、祝先强的公安讯问笔录、义乌市人民检察
院不起诉决定书、当事人的户籍资料、微信交易截图、现
场照片、义乌市公安局扣押清单、义乌市公安局鉴定聘请

书、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物证鉴定书、义乌市
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等证据佐证。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本局于2022年10月27日
发布公告，通过公告方式向当事人杨秀洪送达了义执法（上
溪）行罚告字[2022]第017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
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限期内未提出听证、陈述和
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杨秀洪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
定，已构成非法出售、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行为。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四十八条第一款的
规定，决定对当事人杨秀洪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按照野生动物价值 2 倍罚款，即罚款人民币 60000
元整；

2.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元整。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缴

款单号：33078200620220802152700168，到中国工商银行义
乌支行营业部缴纳罚款，也可以通过登录浙江省政务服务
网公共支付平台（https://pay.zjzwfw.gov.cn/），支付宝城市
服务界面方式进行自助缴纳。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局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
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义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决定书送
达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
决定的，本局将依法强制执行。

本局联系人：楼小强 电话：0579-85860557
本公告内容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
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告

受有关单位的委托，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公开拍卖义乌市江东街道万厦御园10套房产（排
屋），为了使拍卖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万厦御园3排11号房产，证载建筑面积484.32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2.32平方米；
2.万厦御园3排23号房产，证载建筑面积490.71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2.32平方米；
3.万厦御园3排25号房产，证载建筑面积490.71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2.32平方米；
4.万厦御园3排26号房产，证载建筑面积490.67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2.32平方米；
5.万厦御园5排23号房产，证载建筑面积486.59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2.32平方米；
6.万厦御园5排25号房产，证载建筑面积486.59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2.32平方米；
7.万厦御园5排27号房产，证载建筑面积535.54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8.09平方米；
8.万厦御园5排31号房产，证载建筑面积503.07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2.32平方米；
9.万厦御园5排32号房产，证载建筑面积503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2.32平方米；
10.万厦御园5排51号房产，证载建筑面积554.11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8.09平方米。
单套房产作为一个标的进行拍卖，起拍价1045万至

1235万元不等。
二、拍卖方式：采取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三、报名参加竞买必须提供及签署下列文件：
（一）1.法人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拍卖时还须携带法人公章与

法定代表人的印章，受法定代表人委托参加拍卖的须携
带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

2.其他经济组织：核准或批准本单位成立的文件原件、
负责人任职证明原件、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
（拍卖时还须携带单位公章与负责人的印章，受负责人委托
参加拍卖的须携带负责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

3.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受委托参加拍卖的须
携带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

（二）竞买人同意拍卖人声明的书面意见。
四、上述文件或证件，经拍卖人审查认为合法、有效

则确认有效竞买人的资格，并由拍卖人通知竞买人向拍
卖人指定账户（户名：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开户行：中信银行义乌分行营业部：账号：8110 8010
1250 2567 671）交纳参拍保证金人民币100万元（100万
元保证金只能拍中一个标的）。

五、竞买人向拍卖人交纳保证金后，由拍卖人发给
《竞买证》方可参加拍卖。如竞买人竞得标的，所交参拍保
证金可充抵拍卖成交价款；如竞买人未竞得标的，参拍保
证金在三个工作日内如数退回，但不计算利息。

六、竞买人可向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索取权属证明及《资产清单》等拍卖文件。

看样咨询、报名地点：金华义乌市宾王路366-6号一
楼（文鑫控股）；看样咨询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12月14
日 下 午 16 时 止 ；看 样 咨 询 联 系 方 式 ：吴 先 生
18867918887。

拍卖会报名时间：2022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11 时至
2022年12月15日上午11时；拍卖会报名联系方式：钟先
生 13958023092；拍卖地点：金华义乌市宾王路366-6号
一楼大厅（注：如遇防疫严控线下，则改为腾讯会议线上
举行）；

拍卖时间：2022年12月15日下午14时。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房产拍卖公告

金融商务区福田银座A座七、八、九
层写字楼五千余平方米，单层单
证，可分租可出售，周边有大型商
场，成熟配套设施，交通便利，环境
优美，适合经营、金融、办公、外贸、
电商、直播等，欢迎来电咨 询 。
联 系电话 15967988939、8557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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